領取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切結書

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(學號                  )
同意下列領取服務學習獎助學金規定事項，特此切結為憑。
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起   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
預計未擔任全職工作，期間如有工作，立即通知系辦，取消服務學習獎助學金支領。如有不實，學生同意歸還工作期間已領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全數金額。

切結人簽章：

身分證號碼：

戶籍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